
淮南师范学院教务处

关于做好 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
实验教学期末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了加强实验教学的管理，促进实验课程（含课程实验）

考核和存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现将实验课程考核和存档的

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实验考核要求

1.时间截点。所有实验课程于第18周周五（2024年 6月 28

日）前完成考核。

2.考核方式。每门实验课程结束后，均须进行考核，考核可

采用笔试、口试、操作等，具体考核方式要与该实验课程教学大

纲中的考核方式保持一致。非笔试考核方式需有具体的考核实施

方案，明确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课程实验（即课内实验）采用

过程考核方式的，需要细化过程考核评价依据，成绩评定材料

按考核材料要求存档。

3.审批流程。实验课程考核要履行考核审批手续，命题教师

填写淮南师范学院实验考核审批表（附件 1）并附考核内容和

评分标准等（笔试考核方式参照理论课试卷审核要求附试题、参

考答案及评分标准、教学大纲等，非笔试考核方式附含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教学大纲等要素的考核方案），报系主任或实验中心

主任审核（具体审核人由二级学院确定）、分管领导审批后，方

可组织考核。

4.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师范专业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需

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课程实验随课程一并完成课程目

标达成情况分析。鼓励非师范专业实验课程（含课程实验）进行

达成情况分析，具体由各二级学院确定。

二、考核材料存档

1.实验考核结束后，相关考核材料及时装订存档。

2.实验考核存档材料包括封面、记分册、试卷分析表（笔

试）、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空白试卷、学生试卷等。

（1）封面模板可参照附件 2，封面信息要完整，考核方式

不是笔试、口试、操作的，直接填写考核方式。

（2）采用笔试考核方式的实验考核按照封面、记分册、试卷

分析表、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空白试卷、学生试卷、封底的顺序

装订存档；采用非笔试考核方式的实验考核归档材料应包含封

面、记分册、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方式（或评分标准）说明，考

核内容，学生考核的成绩评定等材料。

3.平时成绩登记表作为实验教学过程材料，由二级学院或

实验中心留存。

三、 查实验考核材料检查

在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的期初教学检查时，对各二级

学院上学期实验教学过程材料、实验考核存档材料进行抽查，并

将检查结果及时反馈给各二级学院，以便整改和完善。

附件：

1.淮南师范学院实验考核审批表

2.封面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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